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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难的法律问题与应对

胡正良,李雯雯
(上海海事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沿海国严格的边境防疫管控措施导致国际海员、尤其是外国籍国际海员的正常换班

遭遇困境。 国际海员换班涉及船舶挂靠、海员上下船和下船的外国籍海员遣返三个环节。 以传染病防治和国际海

员权利保障的相关国际条约和法律规定为依据,运用公共卫生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分析国际海员换班三环节存在

的法律问题,提出国际海员换班问题的应对之策:遵循相关理念和原则,通过循证风险评估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
以国际海员接种疫苗作为其换班的条件,在外国籍国际海员出入境环节授予其适当的旅行限制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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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rict
 

entry
 

control
 

measures
 

taken
 

by
 

Coastal
 

States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have
 

resulted
 

in
 

international
 

sea-
farers’

 

shift
 

crisis
 

worldwide.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seafarers’
 

shift
 

consists
 

of
 

ship’s
 

calling
 

at
 

port,
 

embarking
 

and
 

disembarking
 

of
 

seafarers
 

and
 

repatriation
 

of
 

disembarked
 

foreign
 

seafarers.
 

Based
 

on
 

relevant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legal
 

provisions
 

on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and
 

protection
 

of
 

seafarers’
 

rights,
 

combing
 

the
 

theory
 

of
 

public
 

health
 

with
 

the
 

theory
 

of
 

administ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obstacles
 

exis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seafarers’
 

shift
 

and
 

puts
 

forward
 

coun-
termeasures

 

that
 

following
 

related
 

idea
 

and
 

principles,
 

conducting
 

evidence-based
 

risk
 

assessment
 

to
 

im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Vaccin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eafarers
 

should
 

be
 

required
 

as
 

a
 

pre-condition
 

for
 

shift.
 

In
 

the
 

aspect
 

of
 

foreign
 

seafarers’
 

entry-exit,
 

exemption
 

from
 

travel
 

restrictions
 

should
 

be
 

duly
 

gr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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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员在船服务时间由海员劳动合同、劳务合同、
上船协议等形式的海员就业协议约定。 国际劳工组

织制定的《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2006)标准 A2. 5 中限定,海员在船服务

时间不得超过 12 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船上

工作和生活条件管理办法》 (简称《海员船上工作和

生活条件管理办法》)第 32 条第(六)项作了相同限

定。 在国际航行船舶上服务的船员(简称国际海

员)的换班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在船上服务时间届

满的国际海员下船遣返( repatriation) 休假,二是岸

上的国际海员上船接替服务。 国际海员可能服务于

本国船舶,也可能服务于外国籍船舶。 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简称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和其他沿海国普

遍存在外国籍船舶上超期服务的国际海员换班难的

问题。 相对而言,服务于本国船舶的国际海员在本

国港口换班难的问题并不突出。 笔者主要讨论的是

疫情期间外国籍船舶上国际海员换班难的问题,并
以外国籍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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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全球每月约 15 万名国际海员需要换

班①。 然而根据 2021 年 3 月的报道,全球 20 万名国

际海员的正常换班因疫情受到影响②。 通常,安排

国际海员换班是航运公司的义务。 但是,疫情对国

际海员换班造成的阻碍超出了绝大多数航运公司的

能力范畴,保障国际海员换班需要国家行政主体的

参与。 2020 年初疫情暴发后,中国交通运输部联合

劳动保障、边境管理等部门针对国际海员换班出台

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③,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国际海

员换班问题的重视,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际海员在

中国港口换班的需求。 但新冠肺炎病毒不断出现新

变种,可以预见由疫情导致的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

将持续存在。
国际海员换班可分为三个环节:一是船舶挂靠

港口,二是船上海员下船和岸上替班海员上船,三是

下船的外国籍海员遣返回国。 疫情期间,与这三个

环节相对应,国际海员在港口换班受阻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船舶被沿海国拒绝挂靠或者不能及时挂

靠,二是船舶靠港后国际海员被禁止下船或者不能

及时上下船,三是外国籍国际海员在港口下船后难

以遣返。 此三方面内容在法律上相应地表现为三个

问题:一是在船舶挂靠方面,沿海国行使港口准入权

是否应有合理限度? 二是国际海员基于“无疫通

行”(free
 

pratique)制度享有的上下船权利如何得以

保障? 三是外国籍国际海员遣返权如何得以保障?
疫情期间保障国际海员换班对于维护海员正当

权益、保障船舶航行安全,以及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畅

通具有重要作用。 2021 年 12 月 10 日,《国务院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

进一步做好国际航行船舶船员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简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发布,提出

要“精准做好国际航行船舶海员疫情防控,保障国际

海上物流供应链畅通,切实维护海员合法权益”。 解

决疫情期间国际海员的换班问题,既是贯彻落实国

家关于“高度重视疫情期间的船员权益保障工作”
的要求④,也是对国际海员 “关键工作人员” ( key

 

workers)身份的回应⑤。 笔者以传染病防治中有关

国际海员权利保障的国际条约和法律规定为依据,
运用公共卫生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结合疫情期间

国际海员在中国换班的实际情况,分析上述三方面

法律问题,以及应对措施之完善。

　 　 一、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难的具体法

律问题及其原因
　 　 (一)疫情期间沿海国行使港口准入权的限度

问题

沿海国准许或拒绝外国籍船舶进入本国港口的

权利, 被称为港口准入权 ( port
 

access
 

permission
 

right)。[1] 疫情期间,为防控病毒通过挂靠本国港口

的外国籍船舶输入,很多国家通过行使港口准入权,
禁止外国籍船舶挂靠或者对其挂靠作出严格限制,
体现了沿海国国家主权的行使。

巴拿马籍“港通 19”(Gang
 

Tong
 

19)轮上两名中

国籍国际海员患病数月,2021 年 8 月中旬申请挂靠

深圳蛇口港换班遭到拒绝,后在香港完成换班。 巴

拿马籍“楼兰缅因州”(Lowlands
 

Maine)轮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从美国卡拉玛港出发,7 月 16 日抵达舟

山,船上 21 名中国籍国际海员计划在江阴港下船休

假,但考虑到南京疫情可能影响下船,船员申请在舟

山港换班休假,但遭拒绝。
上述实例中,沿海国拒绝或限制外国籍船舶进

入本国港口,是沿海国行使港口准入权的体现。 但

是,沿海国若以国内公共卫生安全为由,一概拒绝船

上有感染病毒或疑似感染病毒海员的外国籍船舶进

入港口,从而使船上海员得不到妥善救治,与国际人

权保护原则、合理行政原则相悖。 可见,沿海国行使

港口准入权应有合理限度。
(二)疫情期间国际海员基于“无疫通行”制度

享有的上下船权利之保障问题

允许国际海员为换班而上下船,是沿海国履行

《国际卫生条例(2005)》 [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
lations

 

(2005),简称《条例》]规定的授予外国籍船

舶“无疫通行”的义务。 根据《条例》第 1 条中的定

义,对于船舶而言,“无疫通行”是指允许船舶进入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第 4204 号通函件第 14 号补充件(Circular
 

Letter
 

No. 4204 / Add
 

14
 

Rev
 

1)。
参见 Concerns

 

of
 

Rise
 

in
 

Seafarers
 

Impacted
 

by
 

Crew
 

Change
 

Crisis
 

Due
 

to
 

New
 

COVID-Variants,访问网址:https: / / www. ics-shipping. org /
press-release / concerns-of-rise-in-number-of-seafarers-impacted-by-crew-change-due-to-new-covid-variants。

《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在船船员换班安排的公告》 《交通运输部、
外交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关于精准做好国际航行船舶船员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交通运输部、外交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关于疫情防控期
间针对伤病船员紧急救助处置的指导意见》等。

参见《交通运输部:高度重视疫情期间的船员权益保障工作》,访问网址:http: / / www. rmzxb. com. cn / c / 2020-04-18 / 2557461. shtml。
联合国大会第 75 届会议文件(A / 75 / L. 37)指出:“敦促会员国指定海员和其他海事人员为关键工作人员。”国际海事组织 4204 号通

函件第 4 号补充件(Circular
 

Letter
 

No. 4204-Add. 4)将国际海员列为“关键工作人员”,以期缓解国际海员换班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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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船上人员离岸或登岸、船舶卸载货物或储备用

品。 《条例》第 28 条第 2 款第 1 句规定:“除第 43 条

或适用的国际协议另有规定之外,缔约国不应当出

于公共卫生理由拒绝授予船舶或飞机 ‘ 无疫通

行’。”其中,就船舶而言,“公共卫生理由”一般是指

船舶的卫生状况不符合沿海国的卫生检疫标准。 因

此,在通常情形,沿海国不得以船舶卫生状况不达标

为由,不允许国际海员下船。
但是疫情期间,大量外国籍船舶上的外国籍国

际海员虽未感染病毒,仍无法在很多沿海国港口下

船换班。 2020 年 3 月 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副局长杨新宅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如果 14 天内有到疫情严重国家停留史的外国

籍船员,原则上不安排换班①。 2020 年 3 月 30 日,
交通运输部国际合作司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所有外国籍船舶不得在中国换班外

国籍船员②。
不仅存在外国籍国际海员下船换班难的问题,

也存在中国籍国际海员下船换班难的实例。 2021
年 7 月 30 日,巴拿马籍“弘进” ( Grand

 

Progress)轮

从菲律宾出发,原定目的港为江苏如皋港,所有船员

为中国籍国际海员。 因船上多名船员出现发热症

状,被目的港拒绝停靠,致使该轮航行途中滞留舟山

海域,船员就换班发出求助,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

注。 经过逐级上报,舟山市政府最终于 8 月 8 日对

该轮船员采取了核酸检测、闭环转运至定点医疗机

构救治的紧急救助措施③。
2021 年 11 月 22 日发布的《船舶船员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操作指南(V8. 0)》(简称《疫情防控操作指

南(V8. 0)》)中提出了分区分级防控的建议,即高风

险地区应当“严控登陆,不更换船员”,中风险地区

“原则上不更换船员”。 可见,疫情期间外国籍船舶

上的外国籍国际海员基于“无疫通行” 制度享有的

上下船权利会受到沿海国为防控疫情而施行的严格

管控措施的影响。
疫情期间,沿海国拒绝外国籍船舶挂靠、国际海

员上下船的主要原因均源于船员疫情防控工作,具
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首先,换班的国际海员可

能成为病毒跨国传播至沿海国的媒介。 面对这种境

外疫情输入风险,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沿海国采

取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沿海国为了在国际海员下

船前确定其是否感染病毒,需要对船上国际海员进

行核酸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而此种检测只

能在船舶到港、卫生检疫人员登船后才能进行,具有

一定的技术复杂性,并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严防严

控疫情境外输入的政策之下,国际海员下船换班申

请往往受到严格审查,无形中增加了政府部门的行

政成本。 有时,卫生检疫和其他政府主管部门出于

严防严控和节约行政成本的考量,甚至对国际海员

下船换班申请简单地一拒了之。 其次,国际海员换

班会占用沿海国的医疗资源,包括为港口一线人员

提供合格的防护装备,为国际海员提供有效的检测

试剂和适当的隔离场所,以及对感染病毒的国际海

员进行治疗等。 最后,一些航运公司的船上疫情防

控措施不到位,国际海员到港后核酸检测呈阳性的

数量较多,触发沿海国政府换班熔断机制。 对于被

采取熔断措施的航运公司,其管理的船舶上的外国

籍海员在熔断期间在沿海国不得换班;熔断期结束

后,对其船舶上外国籍海员的换班申请加强审核。
换言之,外国籍海员在熔断期间难以下船。

(三)疫情期间外国籍国际海员遣返权之保障

问题

遣返权是国际海员的一项核心权利,表现为国

际海员在国外港口下船后,享有被安排回到本国的

权利。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是保障国际海员权

益最重要的国际条约,其规则 2. 5 规定,海员有权利

得到遣返并无须承担费用,标准 A2. 5 和导则 B2. 5
则规定了国际海员遣返权的具体内容,包括遣返情

形、遣返费用、遣返方式,以及公约成员国在安排国

际海员遣返过程中应当履行的援助、通知、医治和照

料等义务。 中国是《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的成员

国,并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规定了国际海

员的遣返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第 27 条

至第 30 条分别规定了国际海员的遣返情形、遣返地

点、遣返费用,以及遣返权受到侵害时的救济途径。
《海员船上工作和生活条件管理办法》 第六章专门

规定了国际海员的遣返权。
疫情暴发后,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有疫情严重地

区旅居史的人员实施旅行限制( travel
 

restrictions)措

施,导致外国籍国际海员为换班而入境沿海国受到

①

②
③

参见《四部门第二次联袂介绍防境外疫情输入有关情况》,访问网址:https: / / www. msa. gov. cn / html / HDJL / zxft / 20200323 / A0B7CD98-
B3D3-4170-ACF6-0615BBAAB1B6. html。

参见《交通部:目前 34 个口岸开通货运,外籍船员不得在中国换班》,访网网址:https: / / www. thepaper. cn / newsDetail_forward_6757050。
参见《“弘进轮”获救背后:国际航运船员“下船难”困局》,访问网址:https: / / www. bjnews. com. cn / detail / 16288667611450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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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限制,进一步造成外国籍国际海员的遣返困境。
即使已经入境,外国籍国际海员仍要按照换班地疫

情防控的要求接受检疫、隔离。 2021 年 5 月 11 日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发布,要求

对入境人员实施 14 天隔离医学观察措施,有的港口

城市甚至对入境的国际海员规定了更高的隔离要

求。 不仅如此,外国籍国际海员从下船至抵达遣返

目的地的过程中可能途径第三国,因而可能面临两

个甚至多个国家的旅行限制,进而因两次甚至多次

隔离而导致遣返更加困难。 基于上述外国籍国际海

员遣返难的现实,为避免其在沿海国长期滞留,沿海

国甚至将遣返困难作为不允许外国籍船舶停靠本国

港口和外国籍国际海员下船换班的理由之一。
疫情期间,外国籍国际海员能否顺利遣返受制

于沿海国严格的出入境政策。 首先,外国籍国际海

员下船后,如果不能直接从下船地点封闭转运至机

场乘航班出境或换乘下船地港口的其他船舶出境,
则需要按照沿海国入境防疫要求进行隔离。 而且,
如前所述,国际海员在遣返途中可能需要两次甚至

多次隔离。 其次,各国旅行限制政策受疫情严重程

度变化的影响较大,愿意为国际海员实施旅行限制

豁免的国家屈指可数①。 多国政府为避免境外疫情

输入,选择暂停国际航班,关闭边境、港口和机场。
即使没有暂停国际航班,航班数量也大为减少,出现

一票难求的情形。 自疫情暴发以来,进出中国的国

际航班便是这种情形。 因此,外国籍国际海员即使

下船,也难以及时返回本国,很可能需要在沿海国或

者中间途经的国家滞留较长时间。

　 　 二、应对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

的理念和基本原则

　 　 沿海国应对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难的法律问

题,应当遵循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国家主权原

则、国际人权保护原则、不歧视原则、合理行政原则

和国际合作原则。
(一)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参与全球海上公共

卫生治理的基本立场与方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在海洋领域中的具体实践。 习近平主席指出:“海

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 我们人类

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

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

与共。” [2]海运是海洋资源利用的传统方式之一,从
2019 年疫情暴发前到 2021 年 7 月,全球贸易中超过

80%的货物通过海运完成,中国进出口货物中海运

完成的比例高达 94. 8%。[3] 国际海洋物流网络内联

外通,是开展国际贸易的保障,并且国家间海上公共

卫生安全相互依存程度极高。 海上公共卫生安全作

为非传统海上安全领域,既是海洋命运共同体价值

理念推广的试验场,也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的重点领域。[4]

面对疫情,国际社会对于海上公共卫生安全享

有的共同利益使得全人类成为休戚与共的安全共同

体。 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可能导致疫情跨境传

播,从而涉及很多国家共同的海上公共卫生利益。
基于公共卫生全球治理的要求,贯彻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便成为解决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的现实需

要。 因此,应对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需要

遵循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对本国狭隘海洋利

益的关切,站在全球各国共享海洋资源,共同发展海

洋经济,实现利用海洋造福人类的目标的高度。
(二)基本原则

1. 国家主权原则

国家主权原则是指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相互尊重

国家主权,彼此承认在其本国领域内按照自己的意

志,独立自主地决定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的国

际行为准则。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简称 《 海洋法公

约》)第 2 条规定:“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

及其内水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因此,沿海国对

其内水享有完整的主权。 《海洋法公约》 并未明确

沿海国对于外国籍船舶的港口准入问题。[5] 但是,港
口位于沿海国内水,属于沿海国主权范围。 国际习

惯法也承认沿海国对其港口享有管辖权。[6]280-303

疫情期间,沿海国对外国籍船舶上国际海员换

班活动行使行政管辖权,主要表现为:在其参加的

《条例》等其他国际条约规定范围内,依据国内法控

制和管理外国籍船舶及船上国际海员,包括允许或

拒绝外国籍船舶挂靠、国际海员上下船。 国际法不

要求沿海国以牺牲本国公共卫生安全利益为代价接

纳暴发疫情的外国籍船舶及其海员。 即便是以防止

① 丹麦、法国、德国、希腊、印度尼西亚、荷兰、挪威、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阿联酋、英国和美国表示,同意对国际海员实施旅行限
制豁免,并通过增加商业航班数量的方式便利海员遣返顺利进行。 参见 Sam

 

Chambers:Thirteen
 

Countries
 

Sign
 

Crew
 

Change
 

Pact,访问网址:ht-
tps: / / splash247. com / 12-countries-sign-crew-change-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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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跨境传播为宗旨的《条例》,也以尊重国家主

权为基本原则。 《条例》 第 3 条第 4 款规定:“根据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国家享有根据其卫生

政策立法和实施法规的主权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

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 21 条第 1 款规定:“外国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签发签证:……(二) 患有严

重精神障碍、传染性肺结核病或者有可能对公共卫

生造成重大危害的其他传染病的;……”这一规定与

《条例》第 3 条第 4 款规定实质上相一致,均体现了

国家主权原则和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利益的价值

取向。 因此,应对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应
当遵循国家主权原则。

2. 国际人权保护原则

国际人权保护原则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交

往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要求国家不得妨碍个人行使

权利或不为侵犯特定权利的行为,并履行保护和促

进人权的积极义务。 人权的国际保护理论认为,主
权国家应当“按照国际法,通过国际条约或者基于国

际习惯,承担国际义务保护基本人权,并在某些方面

进行合作与保证及相互监督,禁止非法侵犯这些基

本的权利和自由,并促使它们得以实现。” [7] 《联合

国宪章》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Inter-
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都提出了人权保护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第 32 条第 1 款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在中国

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疫情期间,中国和很多其他沿海国的国际海员

换班政策主要针对本国籍国际海员,很多外国籍国

际海员在沿海国港口无法换班或者无法及时换班。
根据国际人权保护原则,一国既要允许本国籍国际

海员换班,也要最大限度地允许外国籍国际海员换

班。 因此,保障疫情期间外国籍国际海员换班,不仅

是履行《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等国际条约规定的

义务,也是国际人权保护原则的要求。
3. 不歧视原则

是否允许国际海员换班涉及国际法原理中的外

国人待遇问题。 根据国家主权原则,沿海国可以自

行决定给予外国籍海员何种待遇,包括国民待遇、最
惠国待遇、互惠待遇和差别待遇。 其中,差别待遇是

指国家在外国人与本国人之间或在不同国籍的外国

人之间给予不同的待遇。[8] 不歧视作为人权保障的

基本原则,要求“相同情况相同对待”。[9]

不歧视原则在《世界人权宣言》①、《联合国宪

章》中的人权条款②、全球性人权条约③中都有体现。
例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要

求缔约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

和心理健康的标准”,达到“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

病”的目标,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

顾”的条件;第 2 条第 2 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

担保证,本公约所宣布的权利应予普遍行使,而不得

有例如……国籍……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分。”具体

到国际海员换班语境中,不歧视原则要求沿海国不

对同一国际航行船舶上的不同国籍海员采取差别待

遇,例如仅允许本国籍国际海员换班而不允许外国

籍国际海员换班。
4. 合理行政原则

合理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指

行政主体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的活动必须符合合

理性价值要求。 行政主体应当按法律、法规规定的

条件、种类和幅度范围作出行政决定,而且这种决定

应当符合法律的意图或精神,符合公平正义等法律

理性。[10]

沿海国应对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的行动,本
质上由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行政部门作出,
涉及沿海国卫生行政部门和海事行政部门等。 这些

行政主体在决定是否允许外国籍船舶挂靠、授予“无

疫通行”时,需要协调国际海员生命健康权与沿海国

公共卫生利益之间的冲突。 解决这两种不同法益之

间的冲突,应当遵循合理行政原则。 在决定是否允

许外国籍船舶挂靠、授予“无疫通行”时,需以保护

国际海员生命健康和沿海国国内的公共卫生安全为

目的,尽可能避免对国际航运秩序造成不必要的干

扰,或对国际海员的尊严、人权和自由造成不必要的

侵害,从而使沿海国采取的措施所维护的公共利益

与外国籍船舶上国际海员的生命健康等权利保持一

定的均衡关系。
5. 国际合作原则

合作治理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旨在提供临时性

的解决方案,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可以尽快回应科

①
②
③

参见《世界人权宣言》第 1 条和第 2 条。
参见《联合国宪章》序言和第 1 条。
参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条、第 3 条和第 26 条,《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2 条和第 3 条、《儿童权利公约》

第 2 条、《残疾人权利公约》第 5 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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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的进展。[11] 国际合作主要表现为国家与国

家之间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合作,包括全球性合作、
区域性合作和双边合作。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
贯彻了国际合作原则,其导则 B4. 3. 11 建议各成员

国之间在海员的健康保护和事故预防方面进行合

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 15 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 7 条均规定,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当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应对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沿海国与

外国籍船舶的船籍国、国际海员的国籍国需要合作,
实现信息和资源共享,协调行动。 并且,为了发挥国

际组织的作用,沿海国需要与负责指导和协调联合

国系统内国际卫生安全的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国际

航运安全的国际海事组织、负责国际劳工权利保护

的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国际航运的民间组织开展合

作,充分利用国际组织的指导和建议,分享全球疫情

警报和海员卫生健康信息。
遵循国际合作原则,对于应对疫情期间国际海

员换班难问题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突出作用。
一是有利于对《条例》 等国际条约作出一致性

解释。 国际条约在各国实施往往存在一定差异,各
缔约国对条约规范的不同理解会导致条约在各国的

适用差异。 多边或双边合作机制有利于增加国际条

约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 根据作出解释的缔约

国范围不同,条约解释可以分为全体、部分和个别缔

约国的解释。 其中,全体缔约国的共同解释具有普

遍约束力;单个缔约国的解释仅具有拘束其本国的

法律效力,对于其他缔约国没有法律拘束力;部分缔

约国的共同解释可以拘束作出解释的缔约国。[12] 缔

约国通过达成谅解备忘录(MOUs)等形式,可以对国

际条约的有关规定达成一致性理解,据以共同采取

行动。 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具有私密

性和灵活性,在外交、援助、交通等国际关系领域被

广泛适用。[13]为确保海上航行安全,亚太地区 19 个

国家和地区达成《东京备忘录》,以提高合作成员在

沿海国对船舶海上航行安全监控方面的区域协调水

平。[14] 《条例》 第 2 条指出: 《 条例》 的目的是 “ 以

……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适当

方式预防、抵御和控制疾病的国际传播”;第 31 条

第 1 款允许缔约国“必要时确定是否存在公共卫生

危害”;附件一第二部分要求缔约国具备“对嫌疑旅

行者进行评估,必要时进行检疫” 的能力。 其中,

“不必要”和“必要”是带有弹性的表达,存在较大的

解释空间。 通过达成谅解备忘录等方式,实现对《条

例》的统一理解并采取统一行动,可供沿海国在应对

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时参照。
二是有利于弥补《条例》和《2006 年海事劳工公

约》存在的约束力不足和制度漏洞。 面对传染病传

播可能造成的公共卫生、甚至社会经济危害,主权国

家往往不愿过多地受到国际条约的拘束。[15] 疫情期

间,一些国家实施的公共卫生措施明显超出《条例》
所允许的限度,主要表现为:没有遵循世界卫生组织

关于不实施旅行限制的建议,以及采取《条例》第 43
条规定的 “额外卫生措施” ( additional

 

health
 

mea-
sures)时未遵循“循证风险评估”的要求。[16] 基于国

际关系的考量,主权国家遵循国际条约确定的原则,
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可以弥补条约约束力的不足。
国际条约是国际社会妥协的产物,在制度设计上往

往存在漏洞。 针对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
《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关于国际海员遣返的规定

中,没有规定旅行限制对国际海员的豁免。 疫情期

间,如果沿海国采取的旅行限制措施不对国际海员

进行适当豁免,《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规则 2. 5 规

定的国际海员遣返权就无法得以保障。 对此,国际

海事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在 2020 年

5 月 22 日发布的 A
 

Joint
 

Statement
 

on
 

Designation
 

of
 

Seafarers,Marine
 

Personnel,Fishing
 

Vessel
 

Personnel,
Offshore

 

Energy
 

Sector
 

Personnel,Aviation
 

Personnel,Air
 

Cargo
 

Supply
 

Chain
 

Personnel, and
 

Service
 

Provider
 

Personnel
 

at
 

Airports
 

and
 

Ports
 

as
 

Key
 

Workers,and
 

on
 

Facilitation
 

of
 

Crew
 

Changes
 

in
 

Ports
 

and
 

Airpor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① 中指出:“无论国

籍如何,应当免除国际海员旅行限制,取消阻止船员

在港口下船的限制,并在必要时为紧急遣返提供便

利。”此种建议性文件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可以填补

条约的漏洞,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也体现出相关国际

组织之间应对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的

合作。
(三)国际人权保护原则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冲

突与协调

针对疫情期间外国籍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存
在国际海员生命健康权益与沿海国公共卫生利益这

两种不同法益之间的冲突,其实质是国际人权保护

原则与国家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 具体表现如下。

① 访问网址:https: / / www. itfglobal. org / sites / default / files / node / news / files / ICAO-IMO-ILO_JointStatement.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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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沿海国基于国家主权原则,为了防止外

国籍船舶挂靠和国际海员换班造成境外疫情输入,
不授予外国籍船舶“无疫通行”,会导致在船上超期

服务的国际海员无法换班。 船上医疗条件有限,通
常没有针对传染病的检测试剂和治疗药物,也无法

实现有效隔离。 一旦船上暴发疫情,船上所有海员

的生命健康均会受到威胁。 无法上下船也会对国际

海员心理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使其产生紧张、焦
虑等负面情绪。 负面情绪会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下

降,不利于抵抗传染性强的疾病。 甚至,在船上超期

服务的国际海员因无法换班,虽然没有感染病毒,却
出现了不少罹患精神疾病或自杀的情况。 这种结果

不利于国际人权保护原则的贯彻。
另一方面,沿海国基于国际人权保护原则,允许

疫情期间外国籍船舶挂靠和国际海员换班,可能导

致境外疫情输入,对沿海国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严重

威胁,损害沿海国公共卫生利益。 如果不加限制地

允许疫情期间外国籍船舶挂靠和国际海员换班,不
利于国家主权原则的贯彻。

基于上述分析,解决疫情期间外国籍国际海员

换班难问题,应当兼顾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人权保

护原则,而这一目标需要借助利益衡量的手段实现。
利益衡量理论认为,不同利益的价值秩序在同一时

代、同一社会存在基本共识。 如果利益之间的价值

秩序较为抽象,应当在具体案件中进行个案式利益

衡量。[6]133 据此,沿海国在决定是否接受外国船舶

挂靠或授予“无疫通行”时,应当在个案中比较沿海

国核心能力与授予外国籍船舶“无疫通行” 可能给

沿海国带来的疫情输入风险,遵循合理行政原则,基
于实际情况作出合理决策。

　 　 三、应对疫情期间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

的措施之完善

　 　 疫情全球性暴发以来,中国在国际海员换班方

面作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很大成绩。 根据《厦门海

事局 2021 年第二季度暨上半年水上交通安全形势

分析报告及第三季度安全监管工作意见》,自 2020
年 3 月 9 日至 2021 年 6 月,厦门港完成外国籍国际

海员换班 30 批次、168 人次。 另外,据笔者向上海

市交通委员会调研,上海港每月完成外国籍海员换

班 2 到 3 批次,每批次 20 人左右,对于感染病毒的

国际海员,按照 2020 年 4 月 13 日发布的《交通运输

部、外交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针

对伤病船员紧急救助处置的指导意见》安排救助,有
效处置检测结果为阳性的国际海员近 30 人。 上述

努力和成绩体现了中国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前

述基本原则的遵循。 然而,在应对疫情期间外国籍

船舶上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方面,中国和其他沿海

国需完善应对措施。
(一)对港口准入权予以适当限制

沿海国对外国籍船舶行使港口准入权是国家主

权原则的体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

疫法实施细则》第 9 条的规定,疫情期间可以关闭本

国港口或指定第一入境港口。 2021 年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简称《海上交通安全

法》)第 91 条第 1 款规定:“船舶、海上设施对港口安

全具有威胁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责令立即或者限

期改正、限制操作,责令驶往指定地点、禁止进港或

者将其驱逐出港。”有观点认为,为了充分发挥港口

准入权的效能,应当将“港口安全”理解为包括港口

所在地的公共卫生安全。[17] 考虑到该法第 40 条新

增了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规定①,笔者认为此种理

解具有合理性。 因此,对于威胁港口所在地公共卫

生安全的外国籍船舶,中国政府拒绝其挂靠中国港

口或者对其挂靠进行严格限制,具有法律依据。 但

是,在国际法框架下,沿海国行使港口准入权应受到

限制。
一是国际习惯法对于港口准入权的限制。 出于

人道主义和安全原因,国际习惯法认为遇险( in
 

dis-
tress)的船舶有权进入任何外国港口。[18] 换言之,沿
海国应当允许遇险的外国籍船舶进入其港口避险。
但是,船舶避险制度一般适用于传统海上风险,即海

上航行安全和海洋环境污染的风险。 国际海事组织

以 2003 年第 A. 949(23)号决议通过的《关于需要援

助船舶避难地指南决议》(Guidelines
 

on
 

Places
 

of
 

Ref-
uge

 

for
 

Ships
 

in
 

Need
 

of
 

Assistance)仅适用于船舶需要

援助、但不涉及生命安全的情况,但对于船舶因疫情

而遇险的认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海员或旅客在船

上感染病毒,可能导致船舶进入遇险状态。[19] 疫情

期间,一旦海员严重感染新冠病毒,便无法履行职

责,且其生命健康安全遇到危险,需要及时得到治

疗,同船的其他海员需要接受检疫、甚至隔离,由此

导致船舶正常的配员水平受到影响、船舶适航性无

① 《海上交通安全法》第 40 条规定:“发现在船人员患有或者疑似患有严重威胁他人健康的传染病的,船长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
案,在职责范围内对相关人员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并及时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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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维持时,可以认为船舶已经遇险。 沿海国应当允

许该外国籍船舶挂靠港口,以及允许感染或可能感

染病毒的国际海员下船接受卫生处置、岸上海员上

船替代。
二是《条例》 对于港口准入权的限制。 在公共

卫生安全语境下,沿海国行使港口准入权受到《条

例》规定的限制。 《条例》 第 28 条第 1 款第 1 句规

定:“除第四十三条或适用的国际协议另有规定之

外,不应当因公共卫生原因而阻止船舶或飞机在任

何入境口岸停靠。” 该条第 2 款第 1 句也有类似表

述。 有观点认为,对于暴发疫情的外国籍船舶,沿海

国不能拒绝该船舶挂靠或人员上下船。[20] 然而,笔
者认为此种解读是对《条例》第 28 条第 1 款的断章

取义,同时忽略了《条例》第 43 条关于沿海国有条件

地采取额外卫生措施的规定。
《条例》第 28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对于沿海国港

口准入权以及授予“无疫通行” 的限制并非是一种

绝对限制。 考虑到允许暴发疫情的外国籍船舶挂靠

后,感染病毒的国际海员需要与沿海国的海关、移
民、卫生和海事等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装卸工

人等发生接触,从而可能将病毒传染给沿海国的人

员。 同时,沿海国可能因不具备相应的处置能力而

导致疫情在国内蔓延①。 因此,该条第 1 款第 2 句将

“入境口岸不具备执行本条例规定的卫生措施的能

力”,作为“不应当因公共卫生原因而阻止船舶或飞

机在任何入境口岸停靠” 的例外情形。 “能力” 是

《条例》第 13 条规定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②,也
即《条例》附件一中所规定的“核心能力” ( core

 

ca-
pacity)。 因此,即使外国籍船舶因国际海员或旅客

感染病毒而进入遇险状态,如果沿海国不具备此种

核心能力,仍可以拒绝该船舶挂靠。 这一规定体现

了国家主权原则与国际人权保护原则之间的平衡。
因此,沿海国在疫情期间行使港口准入权,既要

对外国籍船舶上国际海员的健康情况进行准确评

估,也要考虑沿海国的核心能力。 但是,在没有充分

证据证明外国籍船舶上国际海员感染或可能感染病

毒时,不能拒绝该船舶挂靠。 就前述“弘进”轮事件

而言,原定目的港如皋港在拒绝该轮挂靠前,应当按

照《条例》第 43 条的要求,对该轮上具有发热症状的

国际海员的健康情况、该轮正常配员水平可能受到

影响的程度,以及如皋港当地对该轮海员实施检疫、
隔离和治疗所需要的医疗条件进行科学评估,再作

出是否允许挂靠的决定。 换言之,不进行这种评估

而单纯从避免外国籍船舶上国际海员可能给当地公

共卫生安全带来威胁方面考虑,就决定拒绝挂靠,有
违《条例》规定,也不符合合理行政原则。 并且当外

国籍船舶上有外国籍国际海员感染或可能感染病毒

时,拒绝挂靠不符合国际人权保护原则。
《条例》第 43 条规定沿海国在满足第 1 款列明

的以下两个条件时,可采取额外卫生措施,拒绝外国

籍船舶挂靠,或拒绝授予外国籍船舶“无疫通行”。
一是存在 “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简

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依据该条第 1 款的规定,沿
海国为了应对外国籍船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③,有
权“按照其国家有关法律和国际法之下的义务”,采
取该《条例》中“原本禁止使用的措施”,又称“额外

卫生措施” ( additional
 

health
 

measures)。 这种措施

包括该《条例》第 28 条第 1 款所禁止的拒绝外国籍

船舶挂靠、第 28 条第 2 款所禁止的拒绝授予外国籍

船舶“无疫通行”。 2020 年 1 月 30 日,世界卫生组

织将疫情列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带来的危害严重程度显著高于一般公共卫生问

题。 因而,对于暴发疫情的外国籍船舶,符合适用

《条例》第 43 条规定的第一个条件。
二是禁止国际海员下船“对国际交通造成的限

制以及对人员的创伤性( invasive) 或干扰性( intru-
sive)不应大于可合理采取并能实现适当程度保护健

康的其他措施”。 换言之,禁止国际海员下船的条件

之一是:港口国政府采用此种措施对国际海员造成

的侵害要比允许国际海员下船等其他可行措施小。
然而,这一条件对于暴发疫情的外国籍船舶而言很

难满足。 这是因为,如果沿海国禁止外国籍船舶上

的国际海员下船,无疑会迫使船舶前往其他国家的

港口挂靠,从而耽误对已经感染病毒的国际海员的

救助,并导致感染病毒的海员数量增加,从而不利于

①

②

③

例如,2020 年 3 月 19 日,百慕大籍“红宝石公主”号邮轮抵达澳大利亚悉尼港后,船上 2
 

647 名旅客中有大量旅客未经检测便获准下
船,成为澳大利亚较大的感染来源。

《条例》第 13 条第 1 款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当按照附件一的要求尽速、但自本条例对该缔约国生效之日起不迟于五年,发展、加强和
维持快速和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害和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应当与会员国协商,发表指导方针以支持缔约国发
展公共卫生应对能力。”

《条例》第 1 条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义为“通过疾病的国家间传播对其他国家构成公共卫生危险”和“可能需要采取
协调一致的国家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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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海员的生命健康。
上述第二个条件实质上体现了合理行政原则的

要求,即沿海国政府采取额外卫生措施时,应当证明

其采取的措施实现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 《条

例》第 43 条第 2 款规定,判断是否执行第 1 款规定

的额外卫生措施,即是否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时,应当

遵循科学原则,以科学证据、现有信息、世界卫生组

织的指导或建议为依据。 其中,遵循科学原则,以科

学证据、现有信息为依据,要求沿海国进行“循证风

险评估” ( evidence-based
 

risk
 

assessment);以世界卫

生组织的指导或建议为依据,要求沿海国考虑世界

卫生组织不采取旅行限制措施的建议。[21]

综上,沿海国在决定是否允许外国籍船舶挂靠、
允许感染或可能感染病毒的国际海员下船和岸上船

员上船替代时,应当在个案中比较沿海国核心能力

与疫情传播风险,基于实际情况作出科学决策。
(二)运用“循证风险评估”提高沿海国政府作

出国际海员换班许可决策的科学性

“循证风险评估” 是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兴起

的一种比较前沿的公共政策理论,由此确定的应对

措施被称为 “ 循证政策” ( evidence-based
 

policy,
EBP)。 “循证政策”强调运用经过科学程序与实证

方法检验的“证据”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增强决策

的科学性。[22]

沿海国政府允许外国籍船舶上国际海员换班是

一种行政许可行为。 根据行政许可理论,行政许可

的内容是国家一般禁止的活动,即在一般禁止的前

提下,对于符合特定条件的行政相对方解除禁止使

其享有特定的资格和权利。[23] 沿海国政府主管部门

在疫情期间对外国籍船舶上国际海员换班的许可,
属于事前监督的行政管理方式,具有预防公共卫生

危险的重要功能,属于公共政策实施的范畴,因而运

用“循证风险评估”具有应然性,有利于保障决策的

科学化,符合合理行政原则的要求。 同时,运用“循

证风险评估”是兼顾国家主权原则和国际人权保护

原则,平衡沿海国的公共卫生利益和国际海员的生

命健康利益这两种法益的需要。
沿海国应对外国籍船舶上国际海员换班问题而

进行“循证风险评估”,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 进行“循证风险评估”应综合考虑的因素

一是外国籍船舶上国际海员换班对于沿海国的

疫情输入风险。 首先,通过溯源管理确定外国籍船

舶上的国际海员是否来自高风险国家。 为此,要了

解船舶起运港或航行期间挂靠的港口所在国是否为

高风险国家。 这一信息可以通过船舶的航海健康申

报单获得。 根据《条例》附件八的要求,船长应当如

实填写“航海健康申报单”,其中包括:船舶是否访

问过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受染地区;开航后或最近

四周内停靠的港口名单以及离岸日期;航行开始以

来或最近 30 天内上船的船员或其他人员的名单,以
及在此期间访问的所有港口和国家。 如果船上发生

海员或旅客感染或可能感染病毒的情况,也应当如

实记录。
其次,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核酸检测了解国际

海员最近一段时间的身体健康状况。 国际海员是否

感染病毒是影响换班的最重要因素。 2020 年 9 月

24 日发布的《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外交部关于加

强国际航行船舶船员疫情防控的公告》指出,换班登

船船员应当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疫情期间,向
中国海事管理机构申请换班登船的国际海员需要提

交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的身体健康状况的证明。 在

中国,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和个人防护措施到位,是
国际海员换班登船的最低标准。 为了保障换班地的

公共卫生安全,当地政府联防联控机制建立工作专

班。 被允许挂靠的外国籍船舶靠港后,港口所在地

海关会同当地卫健委联合进行登船检疫,完成国际

海员核酸检测工作。 不仅如此,国际海员的疫苗接

种情况对于海员健康状况的判断也有重要意义。 没

有接种疫苗、只接种一针疫苗、接种两针疫苗和已经

接种加强针的国际海员,造成疫情从境外输入的可

能性由强至弱。 因而,外国籍船舶上的国际海员是

否已按照中国或者世界卫生组织的疫苗接种要求完

成疫苗接种,是中国政府部门考虑外国籍船舶挂靠、
国际海员换班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应当了解航运公司对国际海员的管理情

况,即承担海员换班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的航运公司

所制定的海员换班离船计划,以及对于在船工作海

员疫情防控要求的实施情况。 这些情况与判断国际

海员是否感染病毒有关,从而关系到外国籍船舶上

国际海员换班对于沿海国的疫情输入风险。 对外国

籍海员在中国港口换班进行评估时,还应当核查航

运公司是否已对外国籍海员的遣返行程进行妥善安

排。 如果外国籍海员遣返需要在下船后搭乘国际航

班作为衔接而疫情导致中国没有相应的国际航班,
外国籍海员换班的风险较大。

二是港口所在地的疫情处置能力。 疫情处置能

力主要是指《条例》规定的核心能力中的应对能力。
如果有确切证据证明外国籍船舶上国际海员已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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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或者疑似感染病毒,而港口所在地公共卫生资源

紧缺、疫情处置能力弱,沿海国可以拒绝授予外国籍

船舶“无疫通行” 或者指定其前往该国其他港口挂

靠。 反之,应当授予外国籍船舶“无疫通行”,允许

国际海员换班。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国际卫生

条例(2005)〉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达标口岸

名单》,2020 年度全国共有 123 个水运口岸具备《条

例》框架下的公共卫生核心能力。
2. 进行“循证风险评估”应以监测作为手段

公共卫生理论认为,公共卫生监测是风险评估

的基础。[24]因而,对外国籍船舶上国际海员给沿海

国可能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进行评估,需要通过公

共卫生监测加以实现。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监测(surveillance) 是指持续系统地搜集、整理和分

析数据,并及时传播公共卫生信息,以便在必要时进

行评估和应对。[25]有效的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可以建

立或加强疾病监测系统及早期预警机制,确保早期

报告病例,监测疾病趋势,以便及时发现暴发并作出

反应,对于控制传染病暴发和蔓延至关重要。[26] 《条

例》附件二要求缔约国在入境口岸建立监测系统,通
过实验检测确认疫情,为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评估

和行政决策提供信息,实现对传染病暴发的早期

预警。
公共卫生监测作为一种核心能力,是国家公共

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27] 为了指导缔约国发展

公共卫生监测等核心能力,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

Guidance
 

Document
 

for
 

the
 

State
 

Party
 

Self-Assessment
 

Annual
 

Reporting
 

Tool,[25]以便缔约国对其应对国际

疾病威胁和其他健康风险的能力进行自我评估,并
将结果发送给世界卫生组织。 根据该指导文件,与
公共卫生监测直接相关的核心能力包括实验室、监
测、入境口岸三方面的能力。 其中,实验室能力是指

在国内或国际实验室样本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检测、
调查和应对的能力。 具体到外国籍船舶上的国际海

员换班,实验室能力体现在沿海国快速检测识别国

际海员是否携带新冠肺炎病毒的能力。 提高核酸检

测效率,可以加快国际海员换班进程,减少对国际海

员换班权利的侵害。 中国的核酸检测能力能够确保

为申请换班的国际海员提供快速有效的核酸检测

服务。
现阶段提高中国港口口岸的监测能力,应当着

眼于搜集、评估疫情信息的能力和效率。 疫情信息

包括船舶航行路线和途径港口的卫生情况等船舶卫

生信息,以及国际海员身体健康状况的信息。 2000
年 4 月,世界卫生组织建立了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

网络( 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
GOARN)。 该网络制定了“国际疫情警报和反应指

导原则”,并建立了操作协议来规范远程物流、安全

和通信以达到快速动员的目的。 根据《条例》第 44
条第 2 款的规定,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合作机制,
要求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分享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

网络捕获的国际航行船舶及船上海员的卫生和健康

信息。 提高中国港口口岸的监测能力,还应当利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发挥算法治理在公共卫生

领域的重要作用。[28] 具体实现路径为:国际海员主

动填报行程,结合行政主体搜集的疫情信息,实现海

员行程信息的大数据积累;将国际海员的行程轨迹

和身体健康情况等信息载入机器学习模型后,机器

学习模型可以识别影响国际海员感染风险概率的重

要信息,通过合理算法, 评估国际海员换班的安

全性。
(三)要求国际海员接种疫苗

在防止境外疫情输入成为外国籍船舶上国际海

员换班的主要障碍的背景下,要求国际海员接种疫

苗有利于在达到最大换班成功率的同时,实现对沿

海国公共卫生的威胁最小化,从而平衡沿海国的公

共卫生利益与国际海员的个人生命健康权益。
2021 年 11 月,全球海事论坛( Global

 

Maritime
 

Forum) 发布的 《海王星宣言船员换班指标》 ( The
 

Neptune
 

Declaration
 

Crew
 

Change
 

Indicator)① 显示,
2021 年 8 月至 11 月,国际海员的疫苗接种率分别为

15. 3%、21. 9%、31. 1%、41%。 这一数据与同期超期

服务的国际海员比例变化呈负相关:2021 年 8 月至

11 月,超期服务国际海员比例分别为 9. 0%、8. 9%、
7. 9%、7. 1%。 国际航运协会、国际海事组织、国际

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有关国际组织认可为国

际海员接种疫苗的必要性,并多次呼吁优先为国际

海员接种疫苗。
据统计,已有 31 个国家和地区为国际海员提供

疫苗接种服务。[29] 《疫情防控操作指南( V8. 0)》在

“境外疫情防范”部分中指出:“航运公司或船员服

务机构应当加强与中国船东协会的对接,推动国际

航行船舶船员的疫苗接种工作,提高疫苗接种比例,
对新上船的、以及符合接种加强针疫苗的中国籍船

① 访问网址:https: / / www. globalmaritimeforum. org / content / 2021 / 11 / Neptune-Declaration-Crew-Change-Indicator-November-2021.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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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努力做到‘应接尽接’。” 中国港口已经有为外国

籍国际海员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实例。
笔者认为应当对在中国换班的外国籍国际海员

作出接种疫苗的强制性要求。 此种要求符合《条

例》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即缔约国可以将疫苗接

种或提供疫苗接种证明作为个人进入本国领土的条

件。 这一要求既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体现,也符合国

际人权保护原则。 为此,国际海员应当获得在中国

接种疫苗的资格,并在上船前接种中国获批接种的

疫苗。 《疫情防控操作指南(V8. 0)》首次提出了“先

接种再上船”的原则,并要求“尽量安排接种完加强

针疫苗的船员上船”。
(四)适当豁免国际海员旅行限制

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一国没有准许外国人入境

的义务。 沿海国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实施旅行限制措

施,限制感染病毒的外国籍海员入境。 但是,对于同

一国际航行船舶上的不同国籍海员,在外国籍海员

未感染病毒的情况下,仅允许中国籍而不允许其他

国籍的海员换班的行为,不符合“相同情况相同对

待”,从而违反了不歧视原则。 适当豁免国际海员旅

行限制,是贯彻不歧视原则、兼顾国家主权原则与国

际人权保护原则的体现,有利于解决外国籍国际海

员换班难、尤其是遣返困难的问题。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提出,“在境内港

口换班下船船员按照入境人员进行管理”,实施“14
日集中隔离+7 日居家健康检测”的隔离政策。 这一

规定对于外国籍国际海员换班缺乏针对性。 外国籍

国际海员为了换班而入境沿海国或从沿海国离境,
与在沿海国长期居留的外国人相比,虽同为出入境,
但前者可能给沿海国带来的疫情输入危害后果更

小,因为前者在国内停留时更短,行程更简单,可控

性更高。 根据外国籍国际海员在沿海国的停留时

间、地点等因素作不同对待,作出适当的旅行限制豁

免,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因此,有必要在目前《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的基础上,增加外国籍国际

海员换班管理方面的内容,即对于核酸检测为阴性、
身体状况正常、已经接种疫苗的外国籍国际海员,应
当在审查核实后允许其出入境。

在这方面,国际上已有先例。 例如,《新西兰海

上边界令》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乘船抵达新西兰的

人员,应当在船上或指定地点进行至少 14 天的检疫

或隔离。 但对于申请换班的国际海员,第 26 条作出

豁免规定:船舶到达新西兰后,对于希望搭乘飞机或

船舶离开新西兰的国际海员,如果他们希望搭乘的

国际航班没有在其下船的同一天起飞,卫生官员或

卫生防护官员必须将这些人转移到管理设施,直到

隔离或检疫完成,或国际航班起飞。 第 27 条还规

定,计划从新西兰上船换班的国际海员到达指定安

全机场后,应当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上船、离开

新西兰;如果船舶未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离开

新西兰,卫生部医务人员或卫生防护人员可将该船

员转移至隔离或检疫地点完成检疫或隔离,直到船

舶离港。 换言之,如果外国籍国际海员在新西兰下

船后立即出境,或者入境新西兰立即上船,则完全免

受 14 天的检疫或隔离的限制;即使不能立即出境或

上船,检疫或隔离的时间也只是以在新西兰实际停

留的期间为准。 又如,德国也允许在本国换班的外

国籍国际海员直接在机场和港口之间往返,而无强

制隔离或检疫要求。[30] 这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
对于仅在中国过境、下船后前往遣返目的地或者入

境后上船的国际海员,中国可以适当缩短对这些国

际海员检疫、隔离的期限,便利疫情期间外国籍国际

海员换班。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达成谅

解备忘录,互相向对方国家在国际海员换班方面提

供适当的旅行限制豁免。
　 　 四、结语

国际海员换班难问题的实质是沿海国的公共卫

生利益和国际海员的个人生命健康权益之间的冲突

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当遵循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以及国家主权原则、国际人权保护原则、不
歧视原则、合理行政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并解决国

家主权原则和国际人权保护原则之间可能存在的冲

突,平衡沿海国的公共卫生利益和国际海员的健康

利益这两种法益。 对暴发疫情的外国籍船舶,中国

可以拒绝授予“无疫通行”,但应当满足《条例》第 43
条规定的采取额外卫生措施的条件。 应对国际海员

换班难问题,需要进行循证风险评估,并为此目的提

高搜集、评估外国籍国际海员疫情信息的能力和效

率。 中国可以将国际海员按照中国或者世界卫生组

织的疫苗接种要求完成疫苗接种,作为允许外国籍

国际海员上下船的条件。 同时应当在出入境许可和

检疫等方面授予国际海员适当的旅行限制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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